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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申请表编号： 
         省（自治区、直辖市）         市         县（区） 

 

 

危险化学品生产使用环境管理  

登  记  表  
（修订征求意见稿） 

 

 

企业名称（公章）： 

组 织 机 构 代 码： —   ） 

法 定 代 表 人： 

联 系 人 及 电 话： 

危险化学品活动：□生 产        □使 用 

危险化学品类型：□重点环境管理危险化学品 

  □其他危险化学品 
 

 

填 表 日 期：     年     月     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部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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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 表 要 求 
 

1.企业应按填表说明规范填写，内容应真实、准确。 

2.文字说明一律用汉字规范表述，要求填写数字的，

一律用阿拉伯数字填写，且不得用科学计数法。  

3.表中选择框可打“√”或 “■”、“●”表示选定，“□”、“○”

表示不是或不选。表中标注 “□”的为多选项，标注 “○”为

单一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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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 业 声 明 
我声明，本表及附件内容是真实、完整和准确的，保证遵守《环境保护法》、《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危险化学品环境

管理登记办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接受环保部门的监督检查。 

法定代表人（签字）： 
                                                                                         （公章） 

                        年    月    日 

填表人姓名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联系电话  手机号码  

传真号码  电子邮箱  

 

表一  企业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组织机构代码       — ） 法定代表人  

工商注册号 
（附营业执照复印件） 

       营业期限  

是否有母公司 ○有    ○无 隶属关系  

母公司名称  母公司情况 

母公司组织机构代码  — ） 

企业注册地址 
             省（自治区、直辖市）             市（地、州、盟）            县（区、市、旗）

             乡（镇）           街（道，路）        号 

生产设施地址 
             省（自治区、直辖市）             市（地、州、盟）            县（区、市、旗）

             乡（镇）           街（道，路）        号 

行政区划代码       邮政编码      

中心经度        °       ′       ″ 中心纬度        °       ′       ″ 

进入工业园区情况 ○是    ○否 工业园区级别 
○国家级   ○省级   ○市级 

○其他                    

所在工业园区名称  工业园区代码      

行业分类名称  行业分类代码    

登记注册类型名称  登记注册类型代码   

注册资金（万元）  工业总产值（万元）  

厂区面积（㎡） 
（附总平面布置图） 

 企业人数（人）  

年生产时间（小时）     企业规模码  

开业时间       年      月 最近改扩建时间       年      月 

（第    页，共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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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危险化学品信息 
（每种危险化学品填写一份表，并附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 

危险化学品品名  CAS 号  

存在形式 ○纯物质   ○配制品 商品名  

常温常压状态 ○固态  ○液态  ○气态  ○其他               性  状  纯 度  

年生产能力（吨/年）  上年度产量（吨/年）  

生产方法名称  □ 生产 

预期用途代码 ①    ②    ③    
 其他                       

设计使用量（吨/年）  上年度用量（吨/年）  

用  途  

产品名称  上年度产量（吨/年）  
□ 使用 

生产的产品信息 
产品用途  产品中化学品含量  

（第    页，共    页） 

 

表三  特征污染物排放信息 
一、废水排放情况 

□ 自行处理    □ 预处理后委托处理    □ 委托处理  接受委托单位名称：                                               

废水排放去

向类型代码 
废水排放量 
（吨/年） 

废水中特征 
污染物名称 受纳水体名称 受纳水体代码 

         
 

二、工艺废气排放情况 

序号 工艺废气名称 废气排放量（万立方米/年） 废气中特征污染物名称 

1    

2    

…    

三、危险废物处理处置情况 

序号 危险废物名称 废物代码 产生量（吨/年） 废物中特征污染物名称 处理情况 

1     

□ 自行利用        
□ 自行处置        
□ 临时贮存        
□ 转移至场外        

2     

□ 自行利用        
□ 自行处置        
□ 临时贮存        
□ 转移至场外        

…      

（第    页，共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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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 学 产 备危 化 品生 使用年度 案表 
（修订征求意见稿） 

表一  企业信息 
企业名称  

组织机构代码        — ） 

生产设施地址 
             省（自治区、直辖市）             市（地、州、盟）            县（区、市、旗） 

             乡（镇）           街（道，路）        号 

填表人姓名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联系电话  手机号码  

传真号码  电子邮箱  

我声明，本表及附件内容是真实、完整和准确的，保证遵守《环境保护法》、《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危险化学品环境

管理登记办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接受环保部门的监督检查。 

法定代表人（签字）： 
                                                                                 （公章） 

                年    月    日            

 
表二  危险化学品信息 

是否有新增危险化学品： ○无   ○有，      种 

第一部分  已登记的危险化学品 

序号 危险化学品品名 活动类型 数量（吨/年） 

□生产 生产能力  上年度产量  
1  

□使用 设计使用量  上年度用量  

□生产 生产能力  上年度产量  
2  

□使用 设计使用量  上年度用量  

□生产 生产能力  上年度产量  
3  

□使用 设计使用量  上年度用量  

□生产 生产能力  上年度产量  
4  

□使用 设计使用量  上年度用量  

□生产 生产能力  上年度产量  
5  

□使用 设计使用量  上年度用量  

□生产 生产能力  上年度产量  
…  

□使用 设计使用量  上年度用量  

（第    页，共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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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新增危险化学品信息 
（每种危险化学品填写一份表，并附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 

危险化学品品名  CAS 号  

存在形式 ○纯物质   ○配制品 商品名  

常温常压状态 ○固态  ○液态  ○气态  ○其他               性  状  纯 度  

年生产能力（吨/年）  上年度产量（吨/年）  

生产方法名称  □ 生产 

预期用途代码 ②    ②    ③    
 其他                       

设计使用量（吨/年）  上年度用量（吨/年）  

用  途  

产品名称  上年度产量（吨/年）  
□ 使用 

生产的产品信息 
产品用途  产品中化学品含量  

（第    页，共    页） 

 

表三  特征污染物排放信息 
一、废水排放情况 

□ 自行处理    □ 预处理后委托处理    □ 委托处理  接受委托单位名称：                                               

废水排放去

向类型代码 
废水排放量 
（吨/年） 

废水中特征 
污染物名称 受纳水体名称 受纳水体代码 

         
 

二、工艺废气排放情况 

序号 工艺废气名称 废气排放量（万立方米/年） 废气中特征污染物名称 

1    

2    

…    

三、危险废物处理处置情况 

序号 危险废物名称 废物代码 产生量（吨/年） 废物中特征污染物名称 处理情况 

1     

□ 自行利用        
□ 自行处置        
□ 临时贮存        
□ 转移至场外        

2     

□ 自行利用        
□ 自行处置        
□ 临时贮存        
□ 转移至场外        

…      

（第    页，共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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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 险 学 环 风险评重点 境管理危 化 品 境 估 
报 编告 制指南 

（修订征求意见稿） 
 

 

 

 

 

 

 

 

 

环境保护部 

××××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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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为规范重点环境管理危险化学品的环境管理登记工作，指

导重点环境管理危险化学品环境风险评估报告的编制工作，根

据《危险化学品环境管理登记办法（试行）》（环境保护部令第

22 号）第十条的规定，编制本指南。 

重点环境管理危险化学品环境风险评估主要考虑重点环境

管理危险化学品在企业生产/使用过程中由于日常环境释放对企

业外部生态环境造成的风险，分析这种风险的可接受性。 

本指南以重点环境管理危险化学品环境风险评估报告编制

为主线，对编制原则、总体要求、编制形式、编制内容等方面

进行了规定。同时，在附件部分对重点环境管理危险化学品环

境风险评估的具体技术方法进行了详细说明。 

本指南由环境保护部污染防治司组织制订，主要起草单位

是环境保护部固体废物与化学品管理技术中心。 

本指南自发布之日起实施，并将根据实际管理需求，适时

修订。 



 

18 
 

 

目录 

 

一、编制原则 ................................................................................. 19 

二、总体要求 ................................................................................. 19 

三、报告编制形式 ......................................................................... 19 

四、报告编制内容 ......................................................................... 20 

（一）总则 ............................................................................... 20 

（二）企业概况 ....................................................................... 20 

（三）企业重点环境管理危险化学品流向分析.................... 22 

（四）企业重点环境管理危险化学品生态风险评估 ............ 23 

（五）重点危化品风险评估结论............................................ 24 

（六）环境风险防范和控制管理措施建议............................ 24 

附件：重点环境管理危险化学品环境风险评估技术方法 ......... 25 

（一）企业重点环境管理危险化学品的生态风险评估 ........ 25 

（二）企业重点环境管理危险化学品的风险评估结论 ........ 32 



 

19 
 

 

一、编制原则 

重点环境管理危险化学品环境风险评估报告（以下简称“报

告”）是对重点环境管理危险化学品（以下简称“重点危化品”）

评估过程和结果的总体描述，是提供化学品环境管理与风险决

策的重要依据。报告编制应体现科学性、规范性、客观性和真

实性的原则。 

二、总体要求 

报告应清晰详细地反映重点危化品环境风险评估工作的全

部过程；报告内容应层次分明、表述准确；评估结论要客观公

正；提出的环境风险防范和控制管理措施要具体明确，具有针

对性、可靠性和可操作性。 

报告中文字应简洁准确，前后一致；数据应来源可靠，处

理规范，计量单位标准化；图表资料应齐全，参考资料应注意

时效性；报告内容应逻辑准确、论点清晰，利于阅读和审查。 

三、报告编制形式 

报告包括封面、扉页、目录、正文、参考资料及附件。 

封面应包括标题、申请重点危化品生产使用登记的企业名

称、报告编制时间等。 

目录应包括至少二级以上的标题及相应页码。 

正文应包括：总则、企业概况、企业重点危化品流向分析、

企业重点危化品生态风险评估、重点危化品风险评估结论、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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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风险防范和控制管理措施建议六方面主要内容。 

附件应包括报告编制所需的相关参考资料、数据来源、证

明文件等。 

四、报告编制内容 

（一）总则 

1．评估目的 

结合企业的自身特点和国家的政策、法规要求，阐述企业

开展重点危化品环境风险评估的目的。 

2．编制依据 

在编制报告过程中，应按照国家相关政策法规、技术指南、

标准规范以及其他文件的具体管理要求开展工作，具体包括： 

（1）《危险化学品环境管理登记办法》及国家和地方其他

有关环境保护政策法规； 

（2）《重点环境管理危险化学品环境风险评估报告编制指

南》及其他相关技术指南文件； 

（3）《化学品分类和标签规范》及其他相关标准规范; 

（4）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

报告等其他文件。 

（二）企业概况 

1．企业基本情况 

列明企业基本信息（包括企业名称、组织机构代码、法定

代表人、地点、所属行业类别、企业规模、厂区面积、从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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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及生产时间等），描述整个企业涉及的生产工艺情况，说明企

业履行国家各项管理要求的状况以及企业内部环境管理现状。 

附企业的整体平面布置图及各主要工艺装置的布置图；如

为子公司，还需列明各上级母公司名称，附隶属关系简图。 

2．企业周围地区环境状况 

描述企业的地理位置、企业周边自然环境状况、社会环境

状况、生态状况、环境质量状况及环境功能区划、受纳水体概

况以及企业周边 5 公里范围内的环境敏感区概况等。 

（1）地理位置 

列明企业所在地理位置，后附周围环境状况图。 

（2）企业周边自然环境状况 

描述企业周边地形地貌、土壤类型、水文、气象、动植物

情况以及当地生物主要生态系统类型与现状。 

（3）社会环境状况 

列明区域内工业企业、城镇居住区分布、人口密度、交通

等情况。 

（4）环境质量状况及环境功能区划 

列明区域内的环境空气、地表水、地下水、土壤环境质量

状况及环境功能区划。 

（5）环境敏感区概况 

列明企业周围环境保护目标概况；描述企业是否位于石化

化工产业集中的各类工业园区、产业园区（基地）、高新技术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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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开发区、经济技术开发区及专业化工园区和由各级政府依法

设置的化工生产单位集中区内，列明企业所在园区名称、级别

等信息。 

（6）受纳水体概况 

列明受纳水体名称、水文参数、环境质量现状与环境功能

区划、受纳水体与环境敏感保护目标的关系等信息。 

3．重点危化品确定 

依据《重点环境管理危险化学品目录》，筛选确定企业涉及

的重点危化品。以表格形式列明企业涉及的重点危化品品种、

活动类型、年生产量/使用量和最大储存量等汇总信息。 

（三）企业重点环境管理危险化学品流向分析 

1．生产/使用工艺过程分析 

应分别描述企业涉及的每种重点危化品的生产/使用工艺

全过程。主要包括：生产线情况；生产工艺名称、反应条件、

化学反应式（主反应和主要副反应）、生产单元名称、与重点危

化品相关的污染物产排释放节点等关键信息；标有产排污节点

的工艺流程图；生产/使用重点危化品的原/辅料信息、中间产品

和主副产品信息，以及重点危化品的最大在线量和最大存储量。 

2．“三废”及特征化学污染物产排情况 

针对重点危化品的生产/使用工艺过程，说明与重点危化品

相关的废气、废水、危险废物产生、排放及处理处置情况；说

明企业采取的相关污染防治措施；后附标有各排放口的平面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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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图。此外，还应详细描述工艺过程中特征化学污染物的产生

和排放情况。 

3．估算重点危化品释放和转移量 

结合重点危化品性质、生产使用工艺、企业排放源状况等，

选择合适的估算技术方法，计算企业重点危化品向大气、水、

土壤环境的释放数量以及转移数量，并详细列明计算过程。 

估算技术方法主要包括监测法、物料衡算法、排放系数法、

工程估算法以及其它计算方法，可选择其中一种或组合选择多

种计算方法开展释放与转移数量估算。 

（四）企业重点环境管理危险化学品生态风险评估 

按照本指南附件的技术方法，对企业涉及的每种重点危化

品分别进行生态风险评估。 

用于开展生态风险评估的所有数据应遵循相关性、可靠性

和充分性原则，确保评估结论科学、准确。评估过程中，所有

数据应明确说明来源出处。对于化学品基本属性数据的获取以

试验值优先，也可通过查阅国际权威化学品数据库获得。 

企业重点危化品生态风险评估主要针对地面水环境，采用

定量评估方法，对企业重点危化品环境释放造成的地面水环境

生态风险开展评估。 

1．水环境生态危害评估 

选择用于水环境生态危害评估的生态毒理学数据，按照本

指南附件的技术方法，计算企业涉及的每种重点危化品在地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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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环境中的预测无效应浓度。 

2．水环境暴露评估 

根据企业重点危化品水环境释放数量，按照本指南附件的

技术方法，评估企业重点危化品生产使用过程中对周边局部地

区水环境的暴露，计算水环境中重点危化品的预测环境浓度。 

3．水环境生态风险表征 

结合水环境生态危害评估和暴露评估结果，按照本指南附

件的技术方法，对企业释放到地面水环境中的每种重点危化品

的生态风险进行计算与表征。 

（五）重点危化品风险评估结论 

根据企业重点危化品生态风险评估结果，按照本指南附件

的技术方法，确定企业重点危化品生产使用过程中的风险可接

受性。 

（六）环境风险防范和控制管理措施建议 

环境风险防范和控制管理措施建议部分是评估报告编制的

重点内容之一。应结合企业重点危化品风险评估结论，详细分

析评估过程中发现的环境风险点，说明企业现有控制重点危化

品环境风险的手段与措施，并提出进一步降低风险的具体措施

建议，说明预期风险防范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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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重点环境管理危险化学品环境风险评估技术方法 

根据本附件规定的技术方法，对企业涉及的重点环境管理

危险化学品的环境风险开展评估。 

重点危化品环境风险评估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内容： 

一是依据重点危化品的生态危害特性和环境暴露情况，开

展重点危化品的环境风险评估，主要针对地表水环境进行评估； 

二是在上述评估结论的基础上，确定企业在生产使用重点

危化品过程中存在的环境风险，并明确风险的可接受性。 

（一）企业重点环境管理危险化学品的生态风险评估 

重点危化品生态风险评估是对企业在运行期间释放到环境

中的重点危化品造成的生态影响和损害程度进行评估。应对企

业涉及的每种重点危化品的生态风险进行评估，并根据生态风

险评估结果，进行生态风险可接受性判别。 

重点危化品生态风险评估主要针对企业外部的地面水环

境，分析重点危化品释放对地面水环境造成的风险。 

地面水环境生态风险评估采用定量评估方法，包括对企业

释放到地面水环境中的重点危化品开展水环境生态危害性评

估、水环境暴露评估和水环境生态风险表征三部分内容。 

1．水环境生态危害性评估 

水环境生态危害性评估应根据有效的、可靠的水生态毒理

学数据，推算企业涉及的重点危化品在地面水环境介质中对生

物危害性的预测无效应浓度（PNEC 水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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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环境中生物的预测无效应浓度（PNEC 水环境）推荐采用评

估系数法计算。在采用评估系数进行数据外推时，应充分考虑

单一物种的实验室数据外推到多个营养级物种生态系统过程中

的不确定性因素。当可以获得多个营养级物种（至少三个）数

据时，应考虑采用最敏感物种的数据进行外推。 

选择确定用于评估的水生生物的生态毒理学数据除以评估

系数，计算得出 PNEC 水环境。具体见公式（1）。 

或        （1） 

式中： 

L（E）C 水——重点危化品的水环境生态毒性值，指致死浓

度（LC 水）、效应浓度（EC 水）等，mg·L-1； 

NOEC 水——重点危化品的水生生物无效应浓度，mg·L-1； 

AF——评估系数，无量纲。对于河流、湖泊和水库水环境，

推荐评估系数见表 1；对于海洋环境，推荐评估系数见表 2。 

表 1 计算PNEC水环境的推荐评估系数（河流、湖泊和水库） 

数据要求 评估系数（AF） 

三个营养级别生物每个级别至少有一项短期 L（E）C50 数据（鱼

类，溞类和藻类） 
1000a 

一项长期试验的 EC10 或 NOEC 数据（鱼类或溞类） 100b 
两项长期试验的 EC10 或 NOEC 数据，分别代表两个营养级别的

物种（鱼类、溞类或藻类） 
50c 

长期试验的 EC10 或 NOEC 数据，分别来自至少三个营养级别的

三类物种（通常为鱼类、溞类和藻类） 
10d 

野外数据或模拟生态系统数据 视实际情况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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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用于短期毒性数据外推的评估系数 1000 是相对保守的。对于给定化学物质，在进行数

据外推的不确定性分析过程中，若有一种因素的不确定性的权重明显重要，此时可能需

对评估系数进行修正，根据实际情况，增大或减小评估系数。一般情况下，评估系数不

低于 100，但在间歇排放情况下除外。 
b 当采用评估系数 100 时，应通过短期毒性试验证明受试物种为该营养级的最敏感种，可

以采用该物种的长期毒性值（EC10 或 NOEC，物种一般为鱼类或溞类）进行推算。若无

法通过短期试验证明受试生物是最敏感种，采用短期试验数据除以评估系数 1000 外推

PNEC。若无法通过短期试验证明受试生物是最敏感种，但有两个营养级别物种的长期毒

性值（EC10 或 NOEC）时，可以采用最小的长期毒性值除以评估系数 100 外推 PNEC；
当急性最敏感物种的 LC50 值低于最小的长期毒性值时，采用最小的 LC50 值除以评估系

数 100 外推 PNEC。 
c可以分别获得两个营养级别物种的长期 EC10 或 NOEC 值时，若受试生物通过短期试验

证明其中一类生物为最敏感种，采用两项长期 EC10 或 NOEC 值中的最低值除以评估系

数 50 外推 PNEC；若无法通过短期试验证明受试生物是最敏感种，但有三个营养级别物

种的长期毒性值（EC10 或 NOEC）时，可以采用最小的长期毒性值除以评估系数 50 外

推 PNEC；当急性最敏感物种的 LC50 值低于最小的长期毒性值时，采用最小的 LC50 值

除以评估系数 100 外推 PNEC。 
d 评估系数 10 仅适用于分别来自三个营养级别物种的至少三项长期试验。若数据仅来自

实验室，外推评估系数不能小于 10。 

表 2 计算PNEC水环境的推荐评估系数（海洋） 

数据要求 
评估系数

（AF） 
最低的短期L（E）C50数据，来自淡水或海水中三个营养级别的三类生物（鱼

类，溞类和藻类） 
10,000a 

最低的短期L（E）C50数据，来自淡水或海水中三个营养级别的三类生物（鱼

类，溞类和藻类）以及两类海洋生物（例如棘皮动物，软体动物） 
1000b 

一项长期试验的NOEC数据（淡水或海水溞类生殖毒性试验或鱼类生长抑制

试验） 
1000b 

两项长期试验的NOEC数据，分别代表两个营养级别的淡水或海水物种（鱼

类、溞类或藻类） 
500 c 

最低的长期试验NOEC数据，来自淡水或海水中三个营养级别的三类生物

（通常为鱼类、溞类和藻类） 
100 d 

两项长期试验的NOEC数据，代表两个营养级别的淡水或海水物种（鱼类、

溞类或藻类），并且具有一项来自于一类海洋生物（例如棘皮动物，软体动

物）的长期试验NOEC数据 
50 

最低的长期试验NOEC数据，来自淡水或海水中三个营养级别的三类生物

（通常为鱼类、溞类和藻类），并且具有两项来自于两类海洋生物（例如棘

皮动物，软体动物）的长期试验NOEC数据 
10 

a用于短期毒性数据外推的评估系数10000是相对保守的。对于给定化学物质，在进行数

据外推的不确定性分析过程中，若有一种因素的不确定性的权重明显重要，此时可能需

对评估系数进行修正，根据实际情况，增大或减小评估系数。一般情况下，利用短期毒

性数据进行海水PNEC估算的评估系数不应低于1000，但在间歇排放情况下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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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当采用评估系数1000时，短期毒性数据应来源于更为广泛的物种，包括鱼类、溞类、藻

类以及其他物种（例如棘皮动物，软体动物）；至少应包括两类海洋物种的有效短期毒性

数据。 
如果采用一项长期试验的NOEC数据（淡水或海水溞类或鱼类）进行海水PNEC估算，并

且该NOEC数据来源于具有最低L（E）C50的藻、溞或鱼类长期试验时，也应采用评估系

数1000。 
c当采用评估系数500时，应使用两个营养级（淡水或海水物种的鱼类、溞类或藻类）的

两项NOEC数据中的最低值，并且该NOEC来源于具有最低L（E）C50的上述营养级物种。

在下列环境下可酌情减小评估系数： 
—可以证明藻、溞或鱼是最敏感物种，其他物种进一步的长期试验已不可能获得更低的

NOEC数据，此时应减少评估系数至100； 
—针对仅有两种物种的NOEC，符合下列情形可降低评估系数（若仅有一项海洋生物短

期试验，降低至100；有两项海洋生物短期试验，降低至50）： 
-开展了代表海洋生物种群的其他物种（如棘皮动物或软体动物）的短期试验，且结

果表明该物种不是最敏感的物种； 
-可在很大程度上表明这些海洋生物种群的长期NOECs不会低于已经获得的数据，这

对没有潜在生物蓄积性的化学品尤其重要。 
具有三个营养级三项NOEC数据，使用最低值进行推算，并且该NOEC不是来源于具有

最低L（E）C50的物种，也可采用评估系数500。然而，这不适用于急性最敏感物种的L
（E）C50低于最小长期毒性NOEC的情况。 

d 当具有来自淡水或海水中三个营养级别的三类生物（通常为鱼类、溞类和藻类）的长

期试验NOEC数据时，采用评估系数100。该评估系数在下列情况下，可调整为10： 
已开展了海洋生物（例如棘皮动物，软体动物）的短期毒性试验并且证实这些生物

不是最敏感物种；同时，高可靠性证据证实，对这些海洋生物重新开展长期试验获

得的NOEC数据不会低于目前已掌握的数据； 
海洋生物（例如棘皮动物，软体动物）的短期毒性试验已证实有一种生物是最敏感

物种，并且已经开展了这种生物的长期试验。高可靠性证据证实，对其他海洋生物

开展长期试验获得的NOEC数据不会低于目前已掌握的有效NOEC数据。 
在仅有实验室研究的基础上，评估系数10不能被调整减少。 

对于重点危化品在地面水环境中的 PNEC 水环境值的估算，除

采用上述推荐方法之外，也可采用国际公认的其他方法进行计

算，或直接采用管理部门认可的 PNEC 推荐值。 

2.水环境暴露评估 

水环境暴露评估主要分析企业重点危化品生产使用过程中

对周边局部地区水环境的暴露，以局部地区水环境中重点危化

品的预测环境浓度（PEC 水环境）为表征。PEC 水环境是企业废水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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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后受纳水体中重点危化品的预测环境浓度，可基于监测数据

或采用本技术指南中推荐的模型公式计算获得。 

（1）河流与湖泊水库的 PEC 水环境估算模式 

忽略化学物质的挥发、降解以及沉降作用，主要考虑企业

废水排放受纳水体的稀释作用、水体中悬浮物的吸附作用。企

业废水排放阶段局部地区水环境中重点危化品估算浓度（Czw,水）

按照公式（2）进行计算： 

              （2） 

式中： 

Czw,水——水环境中重点危化品估算浓度，mg·L-1； 

Szw——企业释放到水环境中的重点危化品数量，kg·d-1； 

Qh——受纳河流流量或湖水流出量，以丰水期、平水期和

枯水期流量的算术平均值计，L·d-1； 

Qp——企业废水排放量，L·d-1； 

cws——水环境中悬浮物质的浓度，mg·L-1。cws 可通过实测

方法获得；若无实测值，采用默认值 20。 

Kps——悬浮物的固-水分配系数，L·kg-1，具体计算方法见

公式（3）： 

                 （3） 

式中： 

Kps—— 悬浮物的固-水分配系数，L·kg-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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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cs——悬浮物中有机碳的质量分数，kg·kg-1。Focsusp可通

过实测方法获得；若无实测值，采用默认值 0.1； 

Koc——重点危化品的有机碳-水分配系数，L·kg-1；Koc 通

过试验测得，若无实测值，采用公式（4）计算： 

                 （4） 

式中：Koc——有机碳-水分配系数，L·kg-1； 

Kow——正辛醇-水分配系数，L·kg-1。 

地面水环境中重点危化品的预测环境浓度（PEC 水环境）为估

算出的水环境中重点危化品浓度（Czw,水）与水环境中重点危化

品的背景浓度（PECbk,水环境）之和，计算方法见公式（5）： 

         （5） 

式中： 

PEC 水环境——水环境中重点危化品的预测环境浓度，mg·L-1； 

Czw,水——水环境中重点危化品估算浓度，mg·L -1； 

PECbk,水环境——水环境中重点危化品的背景浓度，mg·L -1。

可通过实测获得背景浓度，若无实测值，采用默认值 0。 

（2）海湾 PEC 水环境估算模式 

忽略化学物质的挥发、降解以及沉降作用，海水环境中重

点危化品估算浓度（Czw,水）按照公式（6）进行计算： 

             （6） 

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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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zw,水——水环境中重点危化品估算浓度，mg·L -1； 

Szw——企业释放到水环境中的重点危化品数量，kg·d-1； 

Qp——企业废水排放量，L·d-1； 

Df——海水稀释系数，无量纲，默认值为 100； 

cws——水环境中悬浮物质的浓度，mg·L-1。cws 可通过实测

方法获得；若无实测值，采用默认值 20。 

Kps——悬浮物的固-水分配系数，L·kg-1，具体计算方法见

公式（3）。 

海洋水环境中重点危化品的预测环境浓度（PEC 水环境）计算

方法见公式（5）。 

企业将含重点危化品的废水经简单处理后，转移至园区或

其他污水处理厂进行深入处置后排放进入地面水环境的，应在

计算水环境中重点危化品浓度（Czw,水）时，考虑污水处理厂对

重点危化品的去除效率。此时，公式（2）和（6）中的企业废

水排放量（Qp）应为园区或其他污水处理厂的废水排放总量。 

3.水环境生态风险表征 

在完成水环境生态危害性评估和水环境暴露评估后，将重

点危化品的预测环境浓度（PEC 水环境）与相应的预测无效应浓度

（PNEC 水环境）进行比较，获得地面水环境的生态风险表征比率

（RCR），表征重点危化品对地面水环境的生态风险，计算方法

见公式（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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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式中： 

RCR——生态风险表征比率，无量纲； 

PEC 水环境——地面水预测环境浓度，mg·L-1； 

PNEC 水环境——地面水环境预测无效应浓度，mg·L-1。 

生态风险表征应针对企业释放到地面水环境中的每一种重

点环境管理危险化学品，以明确每种重点危化品造成的地面水

环境风险状况。 

（二）企业重点环境管理危险化学品的风险评估结论 

对企业生产使用过程中涉及的每种重点危化品，依据生态

风险表征结果，确定企业重点危化品的风险可接受性。 

对于地面水环境生态风险： 

（1）若生态风险表征比率 RCR≤0.1，说明企业重点危化品

的释放对地面水环境的生态风险可以控制，生态风险可接受； 

（2）若生态风险表征比率 0.1<RCR≤1，应开展风评过程的

不确定性分析，对企业重点危化品地面水环境浓度按照监测规

范进行监测。若经反复确认风险评估过程后RCR值仍处于 0.1~1

之间，说明企业重点危化品的释放对地面水环境存在生态风险，

应在经济技术可行的条件下提出如何采取更为严格的风险控制

措施来降低风险的建议； 

（3）若生态风险表征比率 RCR>1，说明企业重点危化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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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释放对地面水环境的风险无法得到有效控制，生态风险不可

接受。 


